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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
在
鉄

謝
添
森 

黄
新
大

好̂
^
五
元
五
五 
及三
元九一

朱
福
修 
周
家
津 

朱
貞
襄
周
办
鉄
周
家
藏 

馬
林
大 
胡
忠
遵 
馬
兆
鈴 

黃
滿
吳
昂

馬
愛
之 
周
業
泰 
張
培
祿 

陳
坤
雷
領
吳
萬
 

陳
文
暢
潘
滿 
黃
祝
蘭 

胡
松
長 
黄
寬
溢 
釗
灿
維

代
賣
「化
曜
閃
二
亞
市
多
利
亞-
「市
利
打K
譲 

市
磨
」
及
各
種
靚
靴

~
本
公
司
之
「大
陸
號
」車
。快 

一 捷
穩
固
。每晚七点十五
分鐘 

9

由
雲
埠
開
行
。越
至
第
四
日 

Y

速
晨
八
点
五
十
分
鐘
。即
行
抵
滿 

菊
一
城
。至
往
届
及
其
附
近
之 

弟
呼
搭
客
。則
在
溫
地
辟
盅
轉
車 

喧V

一。至
第
四
日
晨
六
点
四
十
分
鐘 

n

tE.

  一。亦
可
行
抵
養
。 

峭0
 
Str.
   

本
公
司
之
「殖
民
車
」。便
利 

曲八
der一妥
當
。內
設
贵
费
與
特
別 

"

Pen一
座
位
。此
座
位
晩
間
可
作
床 

Q

学
位
被
褥
由
搭
客
自
備
。 

播
一
華
友
赴
加
東
時
車
脚
如
由
加 

一
東
友
人
支
理
。本
公
司
可
免 

一
費
代
爲
料
理
一
切
。如
有
垂

詩亜
亞 

亞
亞 

鐵

 

路

 

公

 

司

 

廣

 

吿
吿 

吿
吿

汝
利
愼 
老
市
倫
閥
埠
呆
制
期
咸
員
斐 

卡
市
碌 
始 
蹈
以
纟3
備
陽
噂
看
录

電
話 

矢
麼
这
九
九
貳L

本
團
十
早
日
第
九
屆
懇
親
會
鳴
謝 

域
毋
致
公
總
堂
逹
權
總
社
祝
詞 
汝
城
致
公
堂
祝
詞

丹
吆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 

卡
城
致
搴
達
權
社
祝
詞 

雲
高
華
致
公
堂
祝
電

貳
埠
致
公
堂
達
權
社
祝
詞 

穩
座
致
公
堂
祝
電

錦
碌
致
公
堂
祝
電

▲
域
埠
達
權
總
社
收
到
各
埠
年
捐" 

▲
總
社
年
捐
名
列

周
朝
鎬
卄
五
年 

周
道
緝
廿
五
什
六
年 

李
維
德 
唐
錦
蔡
 
想
以
上
什
六
年"

▲
雲
埠
支
社
，

李
廷
俊
什
貳
至
廿
五
年 

鄺
瑞
細
廿
四
年 

!g

石
什
三
至 
it五
年 

宋
甘
泉
廿
六
年 

吳 
兆 
馬
福
起
略 
才 
婚
舞
鶴 
容
學
柱
：
歌
瑞
美.

以
上
什
四
廿
五
年 

、 

陳
宜
顯
黄 &
珍 
梁
少
文 
李
的
南 
福
定
煌 
鄭
齊
女

曾 
相
一 
龔
開
順

■ 
以
上
什
五
年

▲
党
近
支
敏

爲
光
讚 
郎
厚
滋 II

連
長 
趙
朝
 

以
上
什
四
年

以
上
什
四
廿
五
年

郎
慶
溥 

11

如
振 
鄭
福
儀

屬
光
韶 
楊
緒
耀 
何
観
大 
尙
球
一
厚
源
趙
朝
. 

黄
寬
培 
鄭
連
棟
，周
安
彪
属
本
樂
曾
忠 
梁
逸
邦 

爲
立
恩 

Si 維
疇 
郎
德
施 
唐
自
裕 
何
有
吉 
袁
萬
期 
， 

陳 
洪 
鄭
尙
舜 
黄
楠
 
黄
舜
世 
廖
宏
燕 
陳
財
源 
一 

鄧 
長 
®
偉
聲 
曾
傳
憲 
鶴
雙
德 
e
 慶
昌 
曾
吉
晋
， 

爲
光
燮

ffiM
 
林
昌
 
岑
廣
鎏 
關
煥
棠 
唐
正
惠 

鄧
照
 
鄭
連
長 
郎
正
壽
梁
樂
周
作
陳
中
昌
 

周
意
煜 
袁
奕
棒
李
寛 
鄭
如
祥 
鄧
開
 
婚
厚
滋
」 

奕
鱷
 

.la

忠
梅 
黎
如
球 
陳
象
慈 
郎
鼻
松 
黃
渭
廷
， 

郎

尙

朝

，
：

：

以
上
廿
亚
年 

都
城
支
社
來
廿
五
年
年
捐
銀
什
元

維
城
洪
門
拒
日
會
職
員
表

副 

Si 希
祝 

副 
林
笑
康 

副
曾
荣
 

副 
龔
定
燊 

副 
周
順
柒 

副 
林
舉
惇 

，

正
主
席 
那
雲
章 
， 

文
書
主
任 
風
小
白 

西
文
主
任 
岑
永
和 

正
監
督 
®
 
鈿 

正
理
財
主
任
鄧
福
文 

正
核
數
員 
周
道
緝

宣
傳
科
.林
天
如 
李
振
漢 
林
貫
通 
鄧
力
克 

動
捐
員

第
豊
to 
鄧
雲
章 
周
道
緝 
林
鑽
郎 

SB

壽
莖 

第
貳
組 

56

希
祝 
龔
定
燊 
李
振
漢 
胡
富
和 

第
叁
to®

朗
岑
永
和 
盧 
標 
胡 
程

盛

内

鎏

科

內
傷
吐
血 
肺
痛
咳
嗽 
腎
斬
甜
尿 

專
醫 
花
柳
痔
痛 
跌
刃
馭
骨 
瘋
癮
瘡
瘍 

一
那
癩
眼
科 
哺
女
經
疾 
紅
白
痢
症 

醫
寓
什
雲
高
華
用
片
打
街
東
門
牌
二
百 
T
九
號 

如
僑
胞
途
住
外
埠
仆
雁
就
診
者
請
将
病
情
詳
細
說
明
一 
併
向
郵 

局
買
赤
寄
來
當 

811 按
揷
配
樂
付
上
俾
以
調
治
定
必
早
離
苦
海
矣 

H
ugh  D

ard  Ton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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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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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

客

擇

居

的

要

件

 

淸
潔
舒
適 
出
入
利
便 

招
呼
週
到 
房
租
價
廉 

本
社
切
合
旅
客
聲
要 

各
界
僑
胞
不
用
他
擇
請
寓 

耕
亞
窗
社
 

包
令
諸
君
滿
意

司
理

啟

▲
全
加
致
公
堂
第
八
屆
懇
親
大
會 

代
表
團
通
吿

爲
通
吿
事
、照
得
滿
地
可
埠
致
公
堂
糾
紛 

案
、現
由
全
加
致
公
堂
第
八
屆
懇
親
大
會 

代
表
團
、詳
細
審
査
、得
悉
李
學
儒
、霍
 

琰
等
、前
經
總
机
關
總
堂
總
社
第
六
匾
代 

表
、屢
勸
不
改
、怙
惡
不
懐
、且
勾
結
外
援

陷
害
手
足
、興
訟
費
財
、大
碍
堂
務
、又
私

、立
古
迫
省
滿
地
可
致
公
總
堂
名
目•
以

霸

致
公
堂
堂
所
、証
據
磨
、
至

一
黃
金
灼
等
之
數
二
爭
執
事
、已
經
法
庭
判 

决
取
消
、足
可
証
明
無
騙
呑
之
事
情
、
於 

是
從
衆
表
決
、
判
定
譚
俊
琰
等
爲
非
、違 

犯
規
章
、應
要
懲
戒
、以
警
蠻
橫
、除
不
公 

認
有
古
迫
省
滿
地
可
致
公
總
堂
名
匚
外
、 

並
將
譚
俊
琰
、
李
學
儒
、譚
樓
、伍
于
滋
， 

伍
時
同
、譚
光
迎.
葉
遠
美
、陳
來
、區
均
、 

李
器
、譚
松
盛
、李
祺
、方
榮
結
、溫
壽
貞
， 

等
十
四
名
革
出
堂
籍
、永
遠
不
能
享
受
本 

堂
各
種
權
利
、
以
上
革
出
之
人
、有
欠
各 

堂
社
公
欵
者
、隨
時
追
收
、
但
以
前
在
該 

埠
被
其
愚
弄
、誤
與
他
來
往
之
昆
仲
、
請 

爲
覺
悟
、從
速
歸
來
、一
視
同
仁
、並
垂
 

究
、特
此
通
吿
、俾
衆
咸
知
、此
佈
、 

民
國
卄
六
年
十
月
十
六
號

▲
車
城
致
公
堂
鳴
謝

■ 
萬
大
帥
寶
誕
助
香
油
名
列 

協
成
舘
三
元 

公
義
壹
元
五
毛 

林
子
玉 
伍
鈺
勳 
陳
炎
秋 
李
奕
瓚 
緒
昌
添 
丕
詩
餐
館

以
上
各
五
毛 

黃
禮
袭 
李
雲
銳 
李
業
鴻 
黄
傳
瑞 
李
添
長 
伍
勳
旺 

伍
時
美 
黃
經
芹 
伍
于
贊 
許 
松 
雷
維
炘 
譚
壽
屛 

許
昌
宏 
譚
光
焯 
許
昌
鐸 
胡
炳
記 
陳
根
記 
廣
源
隆 

伍
耀
湘 
安 
利 
福
世
政 
0
 昌
貯 
雷 
好 
陳
賢
乾 

伍
勳
永 
陳
雲
祿 
曹 
根 
張
炳
基 
張
祖
槐 
張
祖
鈿 

張
祖
生 
馬
本
伉 
鄭
壽
龍 
甄
英
煥 
以
上
各
貳
毛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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斜
傾
降
落 
時
江
門
防
空
分
處
能
視
哨
遠 

一
聆
有
敵
機
來
襲 
即
發
出
二
次
警
報 
市 

一
内
重
警
及
防
誇
團r•
作
人
昌
立
即
開
動 

一
在
市
面
嚴
防
警
戒 
施
見
敵
機
降
落
東
北

: • ▼

▲
廣
東
各
屬
一▼

A .
.
.
.
.
.
▼ 

食
禾
虫
斃
兩
命 

番
禺
函 
昨
月
二R
沙
獨
附
近
涌U
蛋
氏
一
先
外
其
餘
並
無
敵
機
跟
踪
而
去
即
解 

$

—
—i
^

—̂
^
^

—i
8 

子
女
數
人
飽
餐 
幸
其
子
女
一
一
人
僅!

一
於
下
午
三
時
許 
有
鄕
人
發
覺
敵
圏
降
落 

Y

r

ll 
F
 痛
片
時
便
愈 
椎一 
距
離
市
區
東
北
郊
十
六5

遙
之
小
山 

意

延

至

 
脚
空
地 
即
奔
往
察
視 
拒
被
敵
機
師
開

一
機
槍
掃
射 
不
能
前
進 
祇
得
走
往
附
近

黃
夫
婦
因
啖
食
過
多 
胸
膈
脹
滿 

下午一一時先後 %
命

•
敵
擾
北
海
彼

一
鄕
村
報
知
壯
丁
隊 
派
隊
數1
人
馳
全 

一
花
敵
機
師
力
見
壯
丁
隊
至 
仍
開
機
檜
拒 

一捕 
壯
丁
迫
得
還
槍
抵
禦 
敝
機
師
仍
頑

吳
飛
增
編
壯
丁
隊 

現
編
粗
已
有
三
中
源 

幷
令
人
民
掘
築
夏
海 

九
月
廿
七
日 
敵
機
敵
魅 
犯
襲
北
海
時

一
抗
不
止
結
果
卒
被
我
壯
丁
堤
擊
膽
我 

壯
丁
於
敵
斃
後 
即
前
察
視
發
覺
機
内 

有
敵
男
機
師
貳
人 
女
子
一
人 
檢
視15  

機
電
油
已
罄 
機
尾
亦
已
受
傷 
料
被
機 

係
於
卄
五
日
午
由
東
沙
島
洋
面
母
艦
來
犯

市
內
已
受
訓
壮
丁
宣
千
一
百
入|
四名一 

俱
赴
前
線
匸
作 
異
常
努
力 
合
浦
縣 

兼
縣
長
吳
飛 
爲
充
實
民
衆
自
衛
力
量 

鞏
固
也
方
防
務
起
見 
昨
特
親
赴
北
海 

召
集
各
界
會
議
討
論
徵
集
氏
槍
子
彈 

編
組
義
勇
壯
丁
珍 
茲
探
錄
其
議
決
辦
注 

心
下 
㊀
先
編
組
三
中
隊 
毎
黔
官
乓 
一 

白
三|
二
人 
㊁
徵
集
民
槍
子
彈 
由
北 

海
警
察
所 
市
商
曾 
鎭
公
所 
於一一日 

内
負
責
辦
理
完
竣 
凡
蔵
有
槍
彈
商
戶 

日
後
如
被
査
出
磨
報 
呈
由
麻
府
從
嚴
處 

罰 
m
徵
集
民
槍
子
弹 
由
商
會
登
記
給 

据 
繕
具
微
集
槍
彈
册
兩
份 
一
存
商
會 

- 
存
僚
府 
如
有
損
失 
則
由
全
市
商

廣
州
之
敵
機 
被
我
機
擊
傷 
且
因
飛
行 

時
間
過
久 
電
油
告
罄 
負
傷
難
逃 
逃 

至
江
門
近
郊 
被
迫
降
落 
後
由
股
丁
珍 

及
鄕
人 
派
人
看
守
其
屍
首
始H
前
往
就 

近
重
警
報
吿•

欖
海
面

大
艦
力
戰
敵
机
經
過 

E
次
抗
戰
艦
受
傷
官
兵
無
恙 

一

一
九
月
二
上
六
日
下
午
敵
機 a
炸
泊
住
三
匾 

一
槽
面
沙
附
近
之
江
大
艦 
記
者
事
俊
前
件 

探
視 
見
裁
艦
略
受
微
傷 
旋
在
基
鲁
卜 

見
諺
艦
長
胡
軒 
蒙
詳
吿
經
過
情
形
如F

江
大 ®
向
泊
杵
橫
門
海
面 
二4 -
五
日 

上
午
十
一
時 
本
艦
由
橫
門
駛
行
至
南
頭 

時
已
發
現
敵
水
轟
炸
機
一 
架 
向
本
艦 

轟
炸 
乃
督
領
水
兵
一
部
份
登
陸 
一部 

份
在
艦 
卽
發
檜
炮
向
敵
機
抵
抗 
後
投 

下
一
彈 
落
在
本
艦
之
旁 
幸
未
受
傷 

相
鬥-
小
時
之
久
日
機
卒
因
勢
孤
而
逃 

至2
晚
一
時
及
四
時 
敵
機
先
後
兩
次 

在
南
頭
追
踪
探
炸 
但
在
黑
夜
冲 
不
見 

我
艦 
旋
即
飛
去 
我
艦
爲
覓
地
勢
有
掩 

證
以
便
抵
抗
起
見 
於
二T-
六
早 
駛 

行
至
小
槽
欖
面
沙
海
面
時 
核
艦
發
動
機 

忽
吿
微
壊 
故
暫
行
停
泊 
正
待
修
理 

至
廿
六
日
下
午
一
時 
日
水
矗
炸
機
兩
架 

Sa逐
機
寰
架 
又
追
踪
到
欖
海 
囘
旋 

數
週 
我
艦
以
發
働
機
損
壇 
已
失
行
動 

迫
得
督
率
水
兵
野
陸 
留
下
小
數
水
兵 

在
艦
上
俟
賊
機
低
航
時 
水
陸
均
發♦
 

砲
向
賊
機
射
轟 
奈
賊
衆
我
寡 
計
賊
機 

共
投
下
彈
八
枚 
五
彈
落
空 
至
被
炸
傷 

至
該
魅
官
乓 
全
未
受
傷 
該
艦
長
已 

將
水
乓
收
容
駐
防
附
近
某
地 
又
查
當
賊 

機
到
欖
空
襲
之
目
標
係
江
大
艦 
鎭
內
民

戶
共
負
賠
償 
聞
麻
府
已
委
出
陳
煥
南
林 

坤
平
林
萬
里
爲
各
中
隊
艮 
着
手
編
組
隊 

部 
北
海
防
務 
益
加
鞏
固 
又
查
兼
驟 

長
吳
飛 
以
全
面
抗
戰
時
期 
爲
謀
人
民 

安
全
起
見 
特
製
定
一
廉
城
北
海
各
保
中 

長
率
領
民
居
掘
築
壕
溝
辦
法
一 
茲
探
錄
該 

奔
法
要
點
如
下 
㊀
每
間
舖
戶 
應
掘
築 

壕
溝
賣
所 
以
供
核
甲
居
氏
藏
避
空
襲 

㊁
壕
溝
式
樣 
以
寬
一
尺 
深
六
尺 
長 

一百尺 
作
彎
曲
之
字
形㊂
壕
溝
掘
築 

完
蟻 
須
將
形
狀
深
淺
長
短 
報
吿
縣
府 

派
員
勘
明 
㈣
遇
敵
機
空
襲
警
報
時 
各 

該
甲
長
須
引
該
甲
居
民
赴
豪
溝
藏
避
領 

此
種
壕
溝
工
程 
經
該
縣
府
召
集
各
保
甲 

長
簽
具
切
結
限
卜
月
三B
一
律
完
成 

云•
江
門
附
近墮

下
一
敵
机 

襪
師
三
人
兩
男
官
女
均
死 

江
門
來
客
談 
月
九
廿
五
日
下
午
二
時
半 

有
敵
值
察
機
一
架 
自
東
北
方
面
向
江

3

1  

t
 
/
房 
絕
無
捐
傷 
且
富
地
康
警 
巡
査
嚴 

門
市
飛
來 
飛
行
筋
低 
隨
即
見
其
向
前
密 
秩
序
岳
佳
云

Y

林


